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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 北 市 政 府 稅 捐 稽 徵 處 

102 年度第 1 次廉政會報暨機關安全維護會報會議紀錄 

時   間：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8 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2 時 00 分 

地    點：本處 7 樓會議室 

主    席：范副處長愛珠              記錄：曾于玲 

出席人員：詳如簽到表 

一、主席致詞： 

各位主管、同仁、大家午安！ 

首先向大家報告一個好消息，今年度廉能評鑑作業，在

18 個受評鑑機關中，本府財政局獲評為 4 個優良評鑑機關之

一，由於本處在財政局所屬單位中所占員工人數相當多，因

此本次財政局能夠獲得優良評選結果，本處貢獻也非常大，

足以證明本處所有同仁均能廉潔自持，在此，對於各位主管

的領導有方表達感謝之意。 

本次會報共有 2 個專題報告及 6 個提案，希望各位能踴

躍提出相關意見，並請各位主管回到單位大力宣導政風廉潔

之重要，接下來請繼續今天的議程，謝謝！  

二、秘書單位工作報告（詳會議資料） 

（一）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

（二）102 年度業務報告（資料統計至 102 年 9 月 15 日） 

三、專案報告（詳會議資料） 

（一）應用地政資訊作業專案稽核專案報告（政風室） 

（二）「應用地政資訊作業專案稽核」稽核建議回應（資訊科） 

主席： 

本處所作的稽核相當完整，有科、室內部稽核，亦

有交叉稽核，由總處稽核分處，分處稽核總處，綜

合這些稽核報告再加上政風室每年定期的專案稽

核，發現缺失態樣都是輕微的，諸如退稅案件寄存

送達、或資料需註記完整等小缺失，並無非常重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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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風紀問題，代表本處在廉政上所作的努力有一定

的成效，謝謝政風室及資訊科的專題報告。 

主席裁示： 

本案稽核所研提法規面、制度面及執行面之建議，

請督促所屬同仁落實執行。 

四、提案討論：  

（一）第 1 案：查詢地政資訊網際網路服務查詢系統時，請各

單位覈實輸入所依據之案號或收件編號，且勿

直接輸入民眾身分證統一編號。（政風室提） 

         討  論： 

主席裁示： 

各單位輸入申請案號或依據事由欄位時，請依

填寫範例輸入稅籍資料、案號、公文編號或收

件編號等，勿直接輸入民眾身分證統一編號，

並請資訊科函發各使用單位配合執行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（二）第 2 案：三節前一週，除因會同其他機關辦理現場履勘

或無納稅義務人在場等案件外，應儘量避免外

出執行稽徵査調工作；如有特殊事項應先行簽

奉單位主管核准（或填寫申請表）、知會政風

室，並攜帶有關證明文件，以兩人為一組前往

辦理。（政風室提） 

討  論： 

主席裁示： 

一直以來本處都採這樣的做法，於春節、端午

節及中秋節儘量避免外出查核，除非有特殊、

急迫之情形，需簽請主管核准，或甚至案情屬

重大的事由，需由上級核示後再執行。 

      決  議：照案通過，請函發本處各單位及各分處配合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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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。 

   （三）第 3案：採購契約中「廠商不得對機關人員或受機關委

託之廠商人員給予期約、賄賂、佣金、比例金、

仲介費、後謝金、回扣、餽贈、招待或其他不

正利益…」等相關條款，請以「粗體字」標示，

以加強宣導廠商參與政府採購之企業誠信與

廉政治理。（政風室提） 

討  論： 

主席裁示： 

請行政室配合落實執行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 

（四）第 4 案：為因應民眾偶發之異常行為，建請增購錄音筆

設備，以維護同仁辦公環境之安全。（政風室

提） 

討  論： 

政風室蔡助理員瑞庭： 

補充說明本案有 2種方案，一是採購錄音筆，

屬於較為方便之作法，且同仁亦可外出使用；

二是在服務櫃台直接與監視錄影系統做連

結，如採後者方案，則請行政室再與廠商進行

評估統計數量及金額，且需在服務櫃臺加裝收

音的麥克風，當然是屬於一勞永逸的方法，惟

同仁外出則無法使用，又如最近三鶯分處遷至

三峽新落成大樓，則設備搬遷的不易亦需做為

考量之一。 

主席：亦需考量錄音設備一旦啟動是否有迴音

的情形，可能造成部分民眾無法接受錄音的做

法，因此，採購錄音筆可能屬於比較機動的方

式，外出勘查亦可使用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，惟採用錄音筆或辦公場所配置錄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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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之設置方式，會後再由行政室召集相關單

位討論後簽陳核示。 

（五）第 5 案：為保障同仁人身安全，於外出執行稽徵查調工

作，應儘量以兩人為一組辦理。（政風室提） 

討  論： 

房屋稅科黃科長逸芳補充： 

在本提案之前，本科亦曾建議採取兩人為一組

之作法，惟考量人力有限，業務量無法負荷，

採取本案之作法可能窒礙難行，因此實務上大

多仍由同仁外出勘察自己的案件，目前研議之

因應措施為，出差的同仁記得攜帶手機，遇到

任何狀況應隨時聯絡求救，代理人並應注意出

差的同仁是否在時間內回到辦公室。其次，同

仁至現場勘查，如勘查住家案件，拍攝客廳即

可，儘量不要進入裡面，一方面是顧及申請人

隱私，另一方面是考量到自己的安全。另外，

如果在現場遇到有異常的情形，或納稅人情緒

不穩定，儘量不要自己試圖當場解決，回辦公

室之後再做處理都來得及。最後，本科在上次

開會作成一項決議，針對 2 樓以上又非住家案

件，查無出租營業，則可免於現場勘查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，惟請各單位視案件情形及人力配

置，儘量配合辦理。。 

（六）第 6 案：為維護本處資訊安全，應用戶役政、地政資訊

系統，應善盡帳號及自然人憑證保管責任，不

得借與他人使用，落實本處資訊作業管理規

定。（政風室提） 

討  論： 

主席裁示： 

請資訊科函請各單位落實執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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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五、臨時動議及決議事項：（無） 

六、主席結綸： 

    感謝在第一線辛苦工作的同仁，以及領導同仁的主管，

因為大家的努力，使本處業務上的推動能夠相當順暢，尤其

是政風室在業務上的建議及幫忙，感謝政風室去年辦理地價

稅特別稅率健檢清查提出建議，今年亦就應用地政資訊作業

專案稽核專案報告提出相關建言，相信同仁若能落實執行，

將會建立本處完善的管理制度，有效避免人為疏失或弊端之

發生。非常感謝大家今日的參與，希望大家繼續努力爭取本

處最大的榮耀。 

七、散會（下午 3時 30 分） 


